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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本校為妥善組織校內人力共同推動災害防救相關作業，規劃執行校園平

日之災害預防工作，特設置「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校園災害

防救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。 

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組成： 

一、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三至二十九人，當然委員由校長、主任秘書、

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人文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

會計室主任、圖書館館長、電算中心主任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國際

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、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、各學院

院長、全人教育中心主任、各所、系(科)主任、學生諮商暨生涯輔

導中心主任、事務組組長、營繕組組長、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組

長、生活輔導組組長及衛生保健組組長擔任。 

二、本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，由校長擔任；設執行長兼發言人(含管考

與協調)一人，由主任秘書擔任。 

三、遴選聘任委員若干人，由執行長遴選學校相關專長教職員，簽請校

長聘任之。 

第 三 條  本委員會執掌：依據防災任務內容將上揭委員分配成立「減災規劃組」、

「推動執行組」及「財務行政組」，以落實平時減災、災前整備、災時

應變及災後復原等災害防救工作。各組工作內容如下： 

一、減災規劃組： 

    (一)規劃校園災害防救計劃，計畫內編列因應災害發生之應變小

組，於面臨災害發生時肩負防救災之責任，並掌握學校所在區

域災害特性，進行學校災害潛勢評估，編製修訂校園因應地震、

颱洪、坡地及人為災害之災害防救計畫，並明訂各災害管理週

期工作事項、執行人力。 

    (二)規劃防災演練、防災系列宣導活動等年度重大工作事項之期

程。 

(三)規劃本校防災教育課程與教師研習。 



(四)訂定自評機制，為各項災害防救業務執行管考，以瞭解執行成

效。 

(五)規劃組成裁判評量組，依據校內防災演練項目檢核逐項檢查，

分析演練正確性及優缺點。 

二、推動執行組： 

    (一)依據本校災害防救計畫內容權責區分，交付各處室、學院負責

執行。 

    (二)定期召開防災工作會報，並於汛期或業務執行需要時另行召

開。邀集相關委員參與，進行工作規劃與協調分工、掌握各項

工作執行情況與進度、工作成果綜整及檢討。倘有災害發生之

虞或遇災害發生，則須於災害前後召開緊急會議，確保各項應

變作為佈署得宜，並於災後進行檢討改善。 

(三)依據本校災害防救計畫內容，製作成校園災害圖資，如校園避

難疏散路線圖、週遭淹水潛勢圖或活動斷層圖等，並進行防災

演練、建築物改善補強、防災系列宣導活動等重大工作事項。 

(四)依據學校防災教育課程規劃內容，推動相關課程開設。 

三、財務行政組： 

    (一)學校災害防救計畫內各項相關活動經費之審核、整理，納入學

校年度預算編列。 

    (二)其餘各項計畫執行及小組運作所需之會計、事務及採購等行政

事務之處理。 

第 四 條  本委員會當然委員採職務任期制；遴選聘任委員任期 2年，期滿得續聘

(派)之。 

第 五 條 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，由校長擔任主席，校長不克出席時，由職務

代理人代理主席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 六 條  本會議應有二分之一(含)以上委員出席，並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

上之同意為決議。 

第 七 條 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，得視會議議題，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或說明。 

第 八 條 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 

 

 


